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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1783 号

申请人：黄绍锋，男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。

被申请人：薇特薇（广州）化妆品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南华中路 299 号二层餐厅自编 210-1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谢桂香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凯翔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黄绍锋与被申请人薇特薇（广州）化妆品有限公司

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黄绍锋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谢桂香、委托代理

人张凯翔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1 年 7

月 26 日申请增加、变更仲裁请求，申请人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

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 4000

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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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日劳动报酬 6620.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4

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 1013.3 元和

休息日加班工资 964.6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4

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2574.6

元；五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6

月 16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6 日是自己申请

离职，我单位办理完所有流程后，给申请人开具了离职证明，

并非我单位辞退申请人，故申请人主张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。

二、我单位在 2021 年 6 月 28 日已经发放申请人在职期间的薪

资共 2761 元，没有拖欠申请人工资。三、申请人主张在职期间

的加班工资无事实依据。四、申请人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

工资涉嫌劳动碰瓷，我单位已经准备好劳动合同给申请人，但

申请人一直没有签上交劳动合同，且我单位负责处理劳动合同

的工作人员从 5 月 20 日至 6 月 7 日因疫情原因被隔离，延误了

签订劳动合同工作，故应顺延和谅解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员工，

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入

职被申请人工作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

2021 年 4 月 30 日系在其单位培训学习产品知识和皮肤知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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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4 日放假，于 2021 年 5 月 5 日正式入

职。申请人不确认被申请人主张的培训期。双方确认申请人于

2021 年 6 月 16 日离职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开具的《离职证明》

载明申请人自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在被申请

人处任运营助理一职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申请

人在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参加培训学习的具

体情况，反而从其单位开具的《离职证明》可以印证申请人自

2021 年 4 月 27 日便在其单位担任运营助理一职。即使如被申

请人所述，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系在

其单位参加培训学习，该培训学习亦属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

行与工作有关的安排，应认定培训学习之日起即为用工之日。

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本

委认定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的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7 日，结合

双方确认的离职时间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4

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及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每天工资时间为上

午 9:00 至 12:00，下午 13:00 至 18:00。申请人主张其实行每

周工作 5 天的工时制度,月工资标准为 4000 元。被申请人则主

张申请人是实行长短周工作制,月工资标准为 2500 元。被申请

人在申请人离职后发放了 2761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该款项系申请

人在职期间的全部薪资，申请人对此不予认可。经本委结合申

请人确认的 2021 年 5 月和 6 月考勤表、被申请人确认的加班及



- 4 -

请假审批记录以及双方确认的申请人请事假情况进行统计，确

定申请人在职期间上班情况如下：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4 月 30

日上班，2021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7 日上班、5 月 8 日下午上班，

5 月 10 日上班、5 月 11 日下午上班，5 月 12 日至 5 月 15 日上

班（其中，5 月 13 日经被申请人审批同意加班 3.35 小时），5

月 17 日至 5 月 21 日上班，5 月 24 日至 5 月 29 日上班，5 月

31 日上班，2021 年 6 月上班共 10 天，申请人经常会有早于规

定上班时间打卡和晚于规定下班时间打卡的情况。申请人主张

其上班一般会提前打卡，下班一般会延后打卡，其包含提前或

延迟打卡时间在内共延时加班 29.5 小时，另，其 2021 年 5 月

8 日（周六）加班 5 小时，5 月 15 日（周六）和 5 月 29 日（周

六）共加班 2 天，据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

和休息日加班工资。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存在延时加班和休

息日加班的事实。本委认为，对于工时制度和工资标准的认定。

本案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工作时间和工资标

准，也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实行长短周工作制度以及月工资

标准为 2500 元系双方协商一致之结果，故本委对被申请人主张

的工时制度和工资标准均不予采纳，对申请人主张的工时制度

和工资标准则予以采纳。经核算，申请人日工资标准为 183.9

元（4000 元÷21.75 天），小时工资标准为 22.9 元（183.9 元

÷8 小时）。对于工作日延时加班的认定，申请人确认其每日

打卡时间段实际上包含了申请人其个人提前或延迟打卡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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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内，而且申请人存在向被申请人申请加班并经被申请人审批

同意加班的情况，恰恰反映了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加班需要履

行相关审批手续的事实；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四十四条以及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

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的

规定，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的前提，系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

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加班；而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加

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应先举证证明其

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外的打卡记录系基于被申请人安排加班而为

之，否则其以此作为延时加班事实的证据缺乏证明力。现申请

人并无证据证实其超时打卡部分系因被申请人安排其加班劳动

所致，也未举证证明其超时打卡部分已申请加班并经被申请人

审批同意，故现有证据无法充分有效证实被申请人除已审批同

意申请人加班的时间以外的其他时间存在安排申请人延时加班

的事实。鉴此，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工作日延时加班 29.5 小

时，本委不予采纳，本委按照现有证据认定申请人在职期间延

时加班时间为 3.35 小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

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延时加班工资

115.05 元（22.9 元×3.35 小时×150%）。对于休息日加班的

认定，依上述查明之事实，经本委核算，申请人在 2021 年 5 月

5 日至 5 月 8 日当周上班时间并未超过 40 小时，故本委认定申

请人 2021 年 5 月 8 日不存在休息日加班情况；申请人在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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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15 日当周上班时间为 45 小时，超出 40 小

时以外 5小时，在 2021 年 5月 24 日至 5月 29日当周上班 6天。

故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2021年 5月休息日加班工资596.8元

（22.9 元×5 小时×200%+183.9 元×1 天×200%）。对于正常

工作时间工资的认定，依上述查明及认定之事实，经核算，申

请人 2021 年 4 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应为 735.6 元（183.9 元×

4 天）、5 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应为 3608.6 元（183.9 元+183.9

元×3 天+22.9 元×5 小时+183.9 元×15 天）、6 月正常工作时

间工资应为1839元（183.9元×10天），合计共6183.2元（735.6

元+3608.6 元+1839 元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

十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拖欠和克扣劳动者工资，现被申请

人仅支付申请人 2761 元，还应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差额

3422.2 元（6183.2 元-2761 元）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系被申请人要求其离职，

并向本委提交了视频予以证明，该视频内容为申请人手持手机

与“邹某”微信通话的过程。被申请人以该视频的通话对象不

明确、对话内容不清楚，无法证明系申请人与其单位员工的对

话为由对该视频真实性不予确认，并主张系申请人无故自行离

职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的规定，本案双方对申请人的离职事由各持己见，申请

人虽提交了视频予以证明，但该视频无法确定通话对象，继而

无法证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辞退意思表示的事实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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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无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，故对申请人主张的离职理

由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采纳。又被申请人对其单位主张的申

请人的离职事由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，本委亦不

予采纳。鉴于双方均无法证明申请人离职事由的情况下，故本

委视为被申请人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，被申请

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。又因经济补偿和赔偿金均属解除

劳动关系的补偿范畴，故被申请人无需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

动关系赔偿金，但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

应按照2021年5月整月工资作为标准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

经济补偿 2160.2 元〔（3608.6 元+115.05 元+596.8 元）×0.5

个月〕。

四、关于双倍工资问题。被申请人对于未与申请人签订劳

动合同的问题抗辩称其单位所有员工均有签劳动合同，也一直

有要求申请人签劳动合同，但申请人一直不提交入职资料，拒

绝签订劳动合同。且其单位负责签订劳动合同的人事在 2021 年

5 月 6 日至 6 月 7 日期间被隔离，导致无法与申请人签订劳动

合同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条、

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建立劳动关系，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

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

面劳动合同的，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。结合申请

人的入职时间，被申请人应在 2021 年 5 月 27 日之前与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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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劳动合同，现被申请人未在 2021 年 5 月 27 日之前与申请

人签署劳动合同，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未签劳动合同的

责任在于申请人，鉴此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5

月27日至2021年 6月16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2535.8

元〔（3608.6 元+115.05 元+596.8 元）÷31 天×5 天+1839 元〕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十条、第三十六条、

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

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

6 月 1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1年 4月 27日至2021年 6月16日工资差额3422.2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1 年 5 月延时加班工资 115.05 元和休息日加班工资

596.8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1 年 5 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未订立书面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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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的工资 2535.8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2160.2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一年九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曾艺斐


